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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大数据的发展。我们的生活逐渐“网络化、信息化”，可以说我们最

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注入了大量的电子商务元素，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电商领域获得更多的便捷。

例如网络购物、美团外卖、网络订酒店、网约车等等。就在人们沉浸在网络所带给我们的种种便利时，

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逐渐展现其某些方面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例如我们面临着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

新情况，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在电商领域进行了立法。然而立法

是具有滞后性的，且法律不可能涵盖网络中所有方面。其中，网络虚拟财产中的游戏道具价值认定一直

是立法的一大难题，本文着手从国内外对电子商务领域中网络游戏道具价值认定的立法进行比较研究，

进而对目前立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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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our live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networked and informationalized”. It can be said that our most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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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needs have been injected into a large number of e-commerce elements, and our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vel can be more convenient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for example, online shop-
ping, Meituan takeout, online hotel booking, online car booking and so on. When people are im-
mersed in the various conveniences brought by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is like a double-edged 
sword, gradually showing the security risks brought by some aspects of it. For example, we are 
faced with information leakage, network fraud and other new situations; in order to protect citi-
zens’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more or less carried 
out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However, legislation has a lag, and the law cannot cover 
all aspects of the network. Among them,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has always 
been a big problem in legislation. This paper sets out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gis-
lation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con-
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situation, so as to draw relevant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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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电子商务概念 

电子商务主要是指利用网络平台所进行的商务活动。电子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平台，而商务则是交

易目的。在网络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电子商务领域可谓是经济重点领域。根据 2023 年 2 月 28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 年全年电子商务

交易额为 438,299 亿元[1]。 

1.2. 网络虚拟财产概念 

网络虚拟财产 1 是指存在于网络之中，能被现实中人们所控制、支配并能用现实中的价值进行衡量

的虚拟物品。它的本质形态是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中的二进制数据，外在表现形态为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各

种物品。例如网络空间中存在的邮箱、论坛、账号，以及相关的游戏装备、游戏货币等，都属于虚拟财

产的范畴。 

1.3. 网络游戏道具价值的特点 

游戏道具价值既有一般财产的特性，也有网络领域的特性。首先，游戏道具具有虚拟性。这个特性

是针对现实财产而言，虚拟性是虚拟财产最本质最明显的特征。现实财产是具象化为某些物、是客观存

在于现实世界的。而虚拟财产是抽象的，在客观现实世界是不具备实体的。 
其次，网络游戏道具具有价值性。网络游戏道具往往是玩家付出大量心血和投入大量时间所获取的，

而大部分网络游戏的道具在玩家之间是可以利用法定货币进行交易的。针对游戏道具的价值性，很多游

戏厂商还开发了 APP 供玩家之间进行交易。例如网易 BUFF、藏宝阁等手机应用软件。 

Open Access

 

 

1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之中，能被现实中人们所控制、支配并能用现实中的价值进行衡量的虚拟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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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游戏道具具有客观性。网络游戏道具 2 具有能够不依附于人、独立的存在于世界上的性质。

法律所保护的对象必须是真实存在的物质，网络游戏道具的虚拟性并不排斥它的客观性，只不过存在形

式比较特殊[2]。网络游戏道具的存在形式源于一串串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二进制代码。 

2. 案例及我国现有问题分析 

以 CSGO 为例，CSGO 全名《反恐精英：全球攻势》是一款由 VALVE 与 Hidden Path Entertainment
合作开发、Valve Software 发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在欧美地区正式发售，国服发

布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游戏为《反恐精英》系列游戏的第四款作品(不包括 Neo 和 Online
等衍生作品)。在这款游戏里，枪械的皮肤、刀、手套、贴纸等道具都能够进行交易，且价值不菲，其中

某些贴纸高达上百万人民币。由于游戏里的道具价值极高，因此尝尝会发生盗窃游戏账号转移道具或者

在交易游戏道具时进行诈骗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迪拜王子的 CSGO 游戏账号被盗，根据搜狐

网 2023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新闻，其价值 1200 万左右人民币的游戏道具被盗。除此之外，在国内也有很

多类似案例。例如刘彦江诈骗案，根据 2023 年 5 月 12 日安徽省淮南市淮南新闻综合频道法约淮南栏目

报道，淮南大通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游戏装备被盗的案件。受害人施某也是 CSGO 的玩家，在其与刘

彦江进行线下交易的时候，刘彦江伪造支付宝交易凭证，施某信以为真后将游戏道具转移给了施某。在

施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警方第一时间却不予立案，理由是游戏道具无法进行估值。说来惭愧，我自己也

是受害人之一，在 2019 年也与施某一样被诈骗游戏道具，报警警方也是没有立案的，不过我是幸运的，

利用其它手段追回了我的损失。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幸运，在游戏道具被盗窃或者诈骗后追回

的人寥寥无几。那么针对这种立案难、估值难、找法难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以下将从国内外对相关

领域的立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3. 国内对网络游戏道具法律保护的立法现状 

3.1. 法律及相关规定 

我国对于网络游戏道具立法现状是相对于比较笼统和模糊的。就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与之相关的

法律规定寥寥无几，其中最为显著的为《民法典》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除了民法典有直接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笼统规定外，国家也出台了其他涉及网络游戏道具规定

的文件。3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与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网络游戏交易管理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 
由此看来，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国目前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其他

的文件在效力和强制力等方面都远不及法律的规定。甚至在我国颁布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4等文件规定中，都没有涉及到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3]。 

3.2. 网络虚拟财产立法意义 

1、维护网络安全环境。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网络。而针对网络虚拟

财产的立法缺失，这会导致在网络环境中某些领域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缺口。而一但被别有心计的人发

现法律的漏洞，这些人就会疯狂的为攥取利益而不断突破这个缺口，甚至会将法律漏洞的缺口越撕越大。

 

 

2网络游戏道具具有能够不依附于人、独立的存在于世界上的性质。 
3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与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网络游戏交易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4甚至在我国颁布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文件规定中，都没有涉及到网络虚拟财产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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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一旦变得频繁，就会给绿色、安全的网络环境带来严重的损害，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网络灾

难性事件”[4]。因此为了营造良好、安全、绿色的网络环境，网络虚拟财产立法是必不可少的。 
2、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网络虚拟财产虽然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财产，但其价值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很多人在网络虚拟财产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大量精力，甚至投入大量钱财。若是对这些虚拟财产不加以

保护，给用户造成的有可能不止金钱上的损害，甚至有可能造成精神的损害。例如某些游戏道具、游戏

账户，很多用户是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上面的，而且很多都是可以变现为人民币的，我们不能因

为其价值确定比较困难而不对其加以保护。 
3、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在某种程度可以看作为“网络货币”。其有推动网络经济发

展的功能，而且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是息息相关的。像韩国，网络经济就是其重要经济产业中的一环。

而在我们国家，虽然网络经济的占比没有达到韩国等国家这么高的比例，但是也不可小觑其在经济成分

中的含量。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网络经济的发展呈现着越来越好的趋势，我们也更应该去

抓住机遇、把握机遇，将网络经济发展的“密钥”牢牢抓在手里。 

3.3. 我国应对困境分析 

通过对我国目前网络游戏道具领域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对于该领域的规定是有

待完善的。可以说网络虚拟财产领域的立法在我国尚处于空白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游戏道具估值标准困难。游戏道具并不同于现实中的财产，现实中的财产具有实体性，而网络游

戏道具具有虚拟性。追究其根本，其不过是计算机内的一串代码，而这些代码所能体现的价值就不好进

行评估。而对于大多数案件，是否能够顺利立案，其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地对游戏道具实体价值进行估值。

因此在游戏道具估值困难的情况下，立法也变得困难。 
2、缺乏相应的管辖规定。基于网络游戏道具的特性 5，基本上网络游戏道具的损害都是发生在互联

网上，很少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例子。然而这就导致了救济的第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管辖？是按照受

害时的网络 IP 所在地，还是按照加害方的 IP 所在地？还是按照原告住所地或者被告住所地？这和民事

诉讼里现实生活中的财产受损不一样。首先在确定加害方的 IP、确定加害方的身份上，就是一大难题，

这也正是基于网络的不确定性和虚拟性。因此对于网络游戏道具涉案管辖问题上，就是一大立法难题。 
3、影响游戏道具估值的因素多。影响游戏道具估值的因素不仅有时间、金钱、还有玩家在游戏内投

入的大量精力[5]。针对有游戏交易市场的游戏，也许其估值会顺利一点，但是并不是所以的网络游戏道

具都具备相应的交易市场，那么针对没有交易市场的游戏，其游戏道具也并不能否认其价值。而此时若

发生此类游戏的游戏道具被盗窃或者诈骗，就无法精准地对其进行估值评价。 

4. 国外对网络游戏道具的立法现状 

4.1. 韩国 

众所周知，韩国的游戏产业在世界范围都是数一数二的巨头产业。正是因为韩国游戏产业的发达，

这也间接推动了韩国在网络虚拟财产领域的立法。游戏产业作为韩国的网络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

的法律规制算是比较完善的。2007 年，韩国颁布了《游戏产业振兴法》6，并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布《游

戏产业振兴法》的修正案。该法案简称(游戏法)，其内容不仅对游戏监管、游戏发行审批及游戏内容等进

行了规定，还对游戏内道具——即本文所说的网络游戏道具进行了规定。这部法律可视为韩国对多年游

戏发展的系统性总结，标志着韩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游戏立法的国家。除此之外，2018 年韩国修订了

 

 

5基于网络游戏道具的特性，基本上网络游戏道具的损害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很少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例子。 
62007 年，韩国颁布了《游戏产业振兴法》，并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布《游戏产业振兴法》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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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产业促进法》，2018 年韩国废除了强制防沉迷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游戏时间选择制》[6]。总体来

说，韩国作为第一个为游戏立法的国家，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相对来说较为完善和丰富。 

4.2. 美国 

对于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美国各州的做法是经常在司法判例中将网络虚拟财产视作为“物”，

再比照动产或是私人领域进行保护。同时，美国针对网络虚拟财产也作了一些相关规定，例如在 201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通过了《电子盗窃禁止法》7，该法明确把网络游戏中的玩家账号纳入保护范围。除此

之外，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通过立法将网络游戏道具纳入遗嘱执行范围，美国特拉华

州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和数字账户法》，该法针对数字资产继承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7]。 

4.3. 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认可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国家，将比特币作为合法数字货币予以

承认。而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态度，德国不少学者是认可虚拟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的，认为可以使用德

国《民法典》第一千九百二十二条财产继承的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德国法院基本上也是秉持着承认

虚拟财产可以继承的立场。德国的《数据保护法》8便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同时，

德国在刑法领域也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了保护，德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专设了“电脑诈骗罪”，

第二百零二条专设了“窥探数据罪和截取数据罪”[8]。德国刑法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预备行为，对截

取、窥探网络数据行为加以处罚，这提现了德国立法者对网络虚拟财产的重视和保护。 

5. 我国应对的路径论证 

5.1. 规制游戏交易市场，完备其价值评估体系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游戏厂商如果配备相应的游戏交易市场，那么对游戏内道具的价值评估就显

得相对容易。例如网易游戏的网易 BUFF、藏宝阁等。此类软件通过游戏厂商开发的交易平台，利用人

民币进行交易。因此，若对游戏的交易市场进行规制，并且配备相应的网络交易市场。这样就可以充分

参考交易市场的价格来对游戏道具进行价值评估。 

5.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在世界范围来看，针对网络游戏道具领域立法的国家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发达国家。例如韩

国，就对游戏道具进行了立法 9。这对我国以后在网络游戏道具领域立法是可借鉴的丰富资源。当然，面

对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原封不动的抄袭。我们应当利用本土经济的特殊性，充分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对其进行选择性借鉴[9]。 

5.3. 加大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 

针对网络游戏道具被盗窃、被诈骗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从源头上进行治理。若对网络环境加大打

击犯罪的力度，可以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虽然说并不能完全杜绝，但是可以节约很多司法资源，同时

也可以让玩家享受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绿色的网络游戏环境。针对网络游戏道具领域的立法和规制，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我们不光要从案件发生后的治理入手，更要从源头上的治理进行入手[10]。可谓

 

 

7201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通过了《电子盗窃禁止法》，该法明确把网络游戏中的玩家账号纳入保护范围。 
8德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专设了“电脑诈骗罪”，第二百零二条专设了“窥探数据罪和截取数据罪”。 
9例如韩国，就对游戏道具进行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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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击犯罪不如杜绝犯罪，这样既能够减少玩家的损失，也可以节约相应的司法资源。 

6. 结语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大力发展，出现了很多针对网络游戏产业的不法行为。而这些不法

行为，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说没有及时受到法律的制裁。追其根本，其实是由法律的特性

所决定的。法律具有滞后性，因此伴随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崛起的，不仅有新的机遇还有新的挑战。而在

面对新的挑战时，法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当然，这是由历史的发展规

律所决定的。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法律的发展过程都会伴随着挑战，而这些在新

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则会变成法律发展进化的助推器。世界上有永恒完美的法律吗？答案肯定是没有。

纵观我国的法律发展史，都是在一步一步克服困难、一步一步完善自身、一步一步突破挑战而走过来的。

没有最好最完美的法律，但是却有更好更完美的法律。只有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并解决新的问题，我

们的法律才会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更加公平更加正义。本文所说的网络游戏道具的相关法律问题，无

疑是现在网络时代的新挑战。我坚信，通过对世界上游戏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立法情况进行对比，再结

合我国实际国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一一解决这些在新的领域中出现的问题。 
网络游戏道具纠纷的解决靠法律，但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纠纷和难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树

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将纠纷扼杀在源头上。当每个人的心中都信法守法，将会营造更加安全和绿色的网

络游戏环境，所以每个人应有自己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正如康德 10 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

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参考文献 
[1] 刘慧荣, 尚志龙. 虚拟财产权的法律性质探析[J]. 法学论坛, 2006, 21(1): 74-78.  

[2] 刘炼. 论网络虚拟财产及其民法保护[J]. 行政与法, 2007(8): 126-129.  

[3] 马淑欣.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分析[J]. 法制与经济, 2018(9): 85-86.  

[4] 王潇庆. 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探讨[J]. 法制与社会, 2020(7): 72-73.  

[5] 周甜甜.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及民法保护[J]. 法制博览, 2019(19): 10-13.  

[6] 王帅. 浅析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J]. 法制博览, 2019(20): 233.  

[7] 陶军. 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在民法中的地位[J]. 中国律师, 2004(12): 79-80.  

[8] 张小玉. 虚拟财产权性质论[J]. 中国法学, 2015(24): 13-14.  

[9] 李国强.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定位[J]. 政法论从, 2016(5): 17-24.  

[10] 李岩. 虚拟财产继承立法问题[J]. 法学, 2013(4): 81-91. 

 

 

10康德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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